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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陳柏宇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629
傳真：(02)8590-6065
電子郵件：sa85906629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4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救字第1151361650A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A21000000I_1151361650A_doc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辦理「115年公私部門協力穩定社工人力分區座

談會」報名簡章1份，請惠予轉知所轄（屬）各單位、民

間團體及各社會工作師公會及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社工

人員踴躍報名參加，並請准予參與人員公差假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臺北地方法院於115年4月16日剴剴案社工宣判，社工憂慮

執業風險大幅提升，恐引發優秀人才出走。為提振社工士

氣，穩定公私部門人力，並積極回應制度檢討，規劃辦理4

場次分區座談會（北、中、南、東各1場次），廣泛蒐集各

縣市政府、社福團體、用人單位、專家學者、社工師公

會、職業工會等相關意見，以利政策規劃更完善的社工專

業制度。

二、本分區座談會，邀請中央、各地方政府及民間從事社會工

作直接服務社會工作人員及督導、主管，含地方政府、社

會福利機構、社工師事務所、各社會工作專業組織、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50005754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長榮大學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人文社會學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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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、職業工會等單位社工人員及全國大專院校社工科系之

教師及博碩士生及相關團體代表參加，每場次論壇預計70

至100人（除東區外，每公私部門單位報名至多2人，額滿

報名提前截止）。辦理時間地點資訊如下：

(一)東區（第1場，預計90人）：115年5月23日（星期六）於

花蓮縣政府大簡報室；參與縣市為花蓮縣、臺東縣。預

計報名截止時間：115年5月19日（星期二）下午5點。

(二)南區（第2場，預計100人）：115年5月30日（星期六）

於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會議廳；參與縣

市為高雄市、嘉義縣、嘉義市、臺南市、屏東縣。預計

報名截止時間：115年5月26日（星期二）下午5點

(三)中區（第3場，預計70人）：115年6月6日（星期六）於

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401會議室；參與縣市為臺中

市、苗栗縣、彰化縣、南投縣、雲林縣。預計報名截止

時間：115年6月2日（星期二）下午5點。

(四)北區（第4場，預計100人）：115年6月12日（星期五）

於本部301會議室；參與縣市為臺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

市、新竹縣、新竹市、基隆市、宜蘭縣、澎湖縣、金門

縣、連江縣。預計報名截止時間：115年6月8日（星期

一）下午5點。

三、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協助轉知所轄（屬）單位及民

間團體相關人員踴躍報名參加，並於各場次額滿前完成線

上報名，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As1R62xnMLWFn7nQ9

（詳如附件簡章）；報名資料送出後，將於報名截止日後

寄送報名成功通知。

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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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每場次全程參與者，核予社會工作師繼續教育積分。

五、本案如有聯繫事項，請洽業務聯絡人：本部社會救助及社

工司陳柏宇科員：02-85906629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社會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各社會工作專業團體、各縣市社會工作師公
會、各社會工作相關系所、各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、司法院、教育部、法務
部、勞動部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內政部警政署、本
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、本部保護服務
司、本部心理健康司、本部長期照顧司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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